
76 大会 － 第三十九届会议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12

1. 满意地注意到愈来愈多的国家已经签署、 批

准、 接受或加入了1981年4月10日在纽约开放签署

的Q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 害 力 滥

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沁

2. 又满意地注意到由于«公约“第五条所规定的

条件已经实现， 《公约＂及其所附三项议定书已于1983

年12月2日生效；

3. 敦促尚未如此做的国家， 作出最大努力尽快

成为«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缔约国， 以便使该《公

约》最终获得各国的普遍加入；

4. 注意到根据«公约》第八条规定， 今后可召开

会议以便审议对«公约巨或所附任何一项议定书的修正

案， 审议增列关于未为现有所附议定书包括的其他类

型常规武器的议定书， 或审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

的范围和执行情况， 并审议要求修正《公约巨或现有所

附议定书的任何提案和要求增列关于未为现有所附议

定书包括的其他类型常规武器的议定书的任何提案；

5. 请秘书长以«公约＂及其所附三项议定书的保

存者的身分， 将各国加入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情

况随时通知大会；

6. 决定将题为“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 被 认 为

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 器 公 约”的

项目列入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4年12月12日

第97次全休会议

39/57． 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 器国

大会，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

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

约

深信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加强各国的安全， 并为

UA/39/471。

所有国家意图消除战争和防止核灾难的共同愿望所驱

使，

考虑到不使用武力或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是庄严载

入«联合国宪音门并由一 系列联合国宣言和决议加以重

申的一项原则，

认为在达成普遍核裁军以前， 国际社会必须制定

有效措施， 以确保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使其不成为

任何方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象，

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措施可以对防止核武器的散布作出积极贡

献，

满意地注意到世界各地区的无核武器国家都决心

通过各种途径， 包括通过有关区域各国在自由安排的

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 防止将核武器引进其本国领

土并确保各自所在区域全无核武器存在， 并切望对此

一目标的达成加以鼓励和作出贡献，

对于军备竞赛的持续升级， 特别是核军备的质量

竞赛正进入了新的阶段， 并且对于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可能性和核战争的危险， 褒示关切，

希望促进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 门 讨论

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13第59段 的执行，

其中大会促请核武器国家努力在适当时达成有效的安

排，以保证不对尤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回顾其关于此一议题的众多决议和裁军谈判委员

会提交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裁 军

问题的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中的有关部分，

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在1984年审议了题为“ 保证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

安排＂的项目以及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内所载关于 其 专

门处理此一项目的特设委员会所做的工作， 16

回顾各项提交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的关于此一议

13 第S - 10/2号决议。
凶《大会正式记求，第十一届特别会议，补编第2另> (A/S 

12/2), 第三萃C \'i。 从1984年2月7 II起， 裁军谈判委员会
改称裁＇矿谈判会议。

15|u] 1, «第 1儿屈会议， 补编第27 I九(A/39/27), 小
」tF'1,J。



三．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77 

题的提案，包括一项国际公约的草案，以及缔结这杆

一项公约所获得的广泛国际支持，

希望促进裁军谈判会议及早成功地完成旨在拟订
一项关于上述项目的公约的谈判工作，

又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也已经考虑了作为朝向缔

结此种公约的第一 步的临时安排的想法，

6. 决定将题为＂缔结一项关于不对 无 核 武器国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

公约＂的项目列入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4年12月12日

第97次全休会议

再次欢迎一些核武器国家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39/58． 过5成保：证刃勺对无冲亥武；器国家1吏

的庄严声明，并深信如果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承担不首 用或；威胁、使用核褂吕器的有
勹

效国

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则实际上就等千禁止对所有国 阮勺安排；
家包括所有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

认为对安全保证问题寻求解决办法时，应当优先

考虑无核武器国家的正当安全忧虑，因为这些国家已

经放弃了拥有核武器的选择，也不容许核武器部署在

其领土上，因此完全有权 利期望获得不成为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的对象的最有效保证，

意识到所有核武器国家无条件保证不在任何情况

下对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应当成为核武器国家之间关系所应遵循

的强制性准则制度的组成部分，因为核武器国家对防

止核战争以免使人类遭遇核浩劫负有首要责任，

1. 再次重申迫切需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

2.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内再次无人在原

则上反对缔结一项关于这项问题的国际公约 的 想 法，

虽然也有人指出其中涉及的困难；

3. 对一些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对安全利

益所持概念不同而引起的一些困难再度使裁军谈判会

议无法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衰示遗

憾；

4. 认为对于为了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适当协议而进行

的谈判，裁军谈判会议应继续 寻求方法和途径来克服

谈判中所遭遇的困难；

5. 请裁军谈判会议如同其1984年会议报告“所

建议的那样，继续进行谈判，以期缔结一项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国际文书；

大会，

铭记着需要减轻世界各国对确保其本国人民持久

安全所理应怀有的忧虑，

深信核武器对人类和文明的存亡形成 最大 的 威

胁，

对军备竞赛一�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一�的持续升

级和核武器的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深褒关切，

深信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是消除核战争危险

的必要条件，

考虑到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不得使用武力或

进行武力威胁的原则，

对核武器的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深褒关切，

确认无核武器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需要

加以保障，使其免成为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包括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象，

认为在达成普遍核裁军之前，国际社会必须制订

有效措施，使任何方面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武力，以保证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措施，可对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作出积极贡

献，

回顾其1974年12月9日第3261G (XXIX)号决
议和1976年12月21日第31/189C号决议，

铭记着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9段


